
中華民國電驛協會第九屆第一次理事暨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 

壹、時間：中華民國 107年 07月 21日下午 04時 50分 

貳、地點：台電公司台北供電區處公館會議室(台北市汀洲路3段230巷1號3樓) 

參、聯席會議應到 36人，實到人數 27人  

主    席：官茂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陳仁忠 

理    事：陳來進、陳炳基、陳水金、陳安婕、陳建勳、陳順斌、 

          呂世彬、李清福、唐進財、王丕忠、吳銘芳、吳清木、 

          周瑞年、張耀宗、郭宗益、莊國桓、蔡閔智、楊丕淦、 

          賴木生、謝建賢        

監    事：黃慶林、李國楨、許文興、莊忠勇、張簡敏、鄭  強、 

          梁宗熙 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請    假：曾茂盛、李坤鍾、林錦章、陳炳宏、蕭勝任、藍鈞棋、 

               蔡隆田、周南焜、張家熙、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列席人員：李高等顧問河樟、簡高等顧問文通、羅高等顧問隆和、陳顧

問勇蒼、官茂祥、白雲年、郭宗益、潘明路、張耀宗、徐

仁正、范建誼、邱敏彥、吳泳宏、林志慶、梁宗熙、李光

仁、柯佾寬、游志聖、李汪志、賴曠亦、楊煥猷、顏義芳、

林勝賢、陳建安、陳丙金、張良鈞、劉錦倫、黃增雄、劉

昌維 

肆、宣佈會議開始 

伍、主席致詞：略 

陸、本會第九屆常務理事、常務監事選舉說明事項 

  一、本選舉採無記名連記法，本屆應選出常務理事 9名、常務監事 3名。 
 
  二、常務理事圈選方式：在圈選欄內打「○」之記號，或在候選人欄 填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常務理事候選人姓名，並於圈選欄內打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「○」。但圈寫總數不得超出 9人，否則視為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無效票，另圈選錯誤不得塗改否則亦視為無效票。 
                
  三、 常務監事圈選方式：在圈選欄內打「○」之記號，或在候選人欄 填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常務監事候選人姓名，並於圈選欄內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「○」。但圈寫總數不得超出 3人，否則視為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無效票，另圈選錯誤不得塗改否則亦視為無效票。 
  



柒、選舉常務理事、常務監事、理事長、監事會召集人。 

  一、本會第九屆常務理事、理事長選舉： 

(一)根據本協會章程，本屆應選出常務理事 9名。 

    常務理事選舉選務工作分配： 

         監票人：黃慶林            發票人：謝璧如  

    唱票人：陳順斌            計票人：周瑞年     

(二)選舉結果常務理事當選名單如下：有效票:20無效票:0 

         陳來進（20票）、唐進財（20票）、吳銘芳（15票）、 

         呂世彬（15票）、李清福（15票）、王丕忠（15票）、 

         蕭勝任（13票）、陳炳基（13票）、賴木生（12票）等 9名。 

[賴木生及吳清木皆 12票，監票人黃慶林及會議主席官茂祥見證，

以抽籤決定賴木生為常務理事] 

(三)經出席 20位理事推舉陳來進常務理事為為本會第九屆理事長。 

  二、本會第九屆常務監事、監事會召集人選舉： 

(一)根據本協會章程，本屆應選出常務監事 3名。 

     常務監事選舉選務工作分配： 

         監票人：官茂祥            發票人：陳仁忠 

         唱票人：鄭強            計票人：莊國桓 
 

(二)選舉結果常務監事當選名單如下：有效票:7無效票:0 

    黃慶林（7票）、許文興（5票）、李國楨（4票）等 3名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三)經出席 7位監事推舉黃慶林常務監事為本會第九屆監事會召集人。 

捌、新、卸任理事長移交儀式 

由李高等顧問河樟監交，將本協會關防印信自卸任官理事長茂祥手

中移交給新任陳理事長來進手中，完成移交儀式。 

玖、監交人致詞：略 

拾、卸任理事長致詞：略 



拾壹、新任理事長致詞: 

首先感謝官前理事長茂祥對本協會會務的努力及貢獻，本人將秉

持既有基礎及各位支持，在電驛技術方面提供會員優質服務，使協會

蒸蒸日上，最後祝福大家身體健康、順心如意。 

拾貳、提案討論 :  

一、 依照往例聘任卸任理事長為高等顧問，聘請李前理事長河樟、簡

前理事長文通、張前理事長重湖、許前理事長萬寶、羅前理事長

隆和、李前理事長群及官前理事長茂祥為高等顧問，另提請籃宏

偉先生為高等顧問，其他高等顧問建議人選爾後再提出，請公決。

(提案人：理事長) 

決議：通過。 

二、 聘請唐志明、陳勇蒼、何文瑤為顧問，其他顧問建議人選爾後再

提出，請公決。(提案人：理事長) 

決議：通過。 

三、 提請李常務理事清福為北區副理事長、唐常務理事進財為中區副

理事長、呂常務理事世彬為南區副理事長，請公決。(提案人：理事

長) 

決議：通過。 

四、 提名劉昌維先生擔任本屆秘書長，請公決。(提案人：理事長) 

決議：通過。 

拾参、臨時動議 

提請本協會主辦今年度「五電盃高爾夫球聯席賽」承辦事宜，請公決。

(提案人：莊副隊長忠勇)。 

決議：委請李副理事長清福負責承辦今年度「五電盃高爾夫球聯席賽」

事宜。 

拾肆、散會(17:15) 


